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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科大人〔2018〕76号

关于印发《武汉科技大学教师“准聘”制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研究，特制定《武汉科技大学教师“准聘”制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武汉科技大学

2018年 11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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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科技大学教师“准聘”制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了进一步扩大学校各二级单位用人自主权，创新用人机制，

推进学校综合改革，激发新进教师活力，探索建立教师流转退出机

制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学校对教师系列新进人员采用“3+3”准聘形式的聘期合约管理。

二、聘期管理

（一）对以教师系列引进的博士，学校与之签订期限为 3 年的

首个聘用合同，并要求完成签约时约定的目标任务。

1．首聘期结束，考核合格且达到学校规定参评副教授基本条件

者，可与学校签订教师系列长聘合同。

2．首聘期结束，考核合格或基本合格，但未达到学校规定参评

副教授基本条件者，经双向选择可申请与学校续签聘期为 3 年的聘

用合同。续聘者在续聘期内，应达到学校规定参评副教授基本条件。

对满足条件者，可与学校签订教师系列长聘合同；对不满足条件者，

经双向选择可与学校签订非教师系列聘用合同或者不再聘用。

3．首聘期结束，考核不合格者，学校不再聘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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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以教师系列引进的博士后，学校视情况与之签订期限

为 3-4年的聘用合同，并要求完成签约时约定的目标任务。

1．聘期结束，考核合格且达到学校规定参评副教授基本条件，

可与学校签订教师系列长聘合同。

2．聘期结束，考核合格或基本合格，但未达到学校参评副教授

基本条件者，经双向选择可与学校签订非教师系列聘用合同或者不

再聘用。

3．聘期结束，考核不合格者，学校不再聘用。

（三）聘期内获评教师系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，可

直接与学校签订教师系列长聘合同。

（四）经认定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新进教师，首聘

期考核合格后可与学校签订教师系列长聘合同。

（五）学校鼓励和支持新进教师申报各类人才计划。入选人才

计划后的教师，学校根据相应政策和相关规定聘用管理。

三、聘期待遇

1．“准聘”制教师按所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等级享受与学校长聘

教师同等水平的薪酬待遇（含工资、养老保险金、公积金）。

2．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专业，学校分别提供一次性科研启

动费 6万元和 2 万元，安家费 4 万元。鼓励用人单位从学科建设等

相关经费中给予“准聘”制教师提供配套科研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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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聘期管理及考核

人事处负责对岗位和人员聘用实行统一管理。各二级单位是具

体的设岗和用人单位，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对受聘人员进行具体管理

和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报学校审核。

五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武汉科技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8年 11月 16日印发


